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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耀皮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董事刘澎先生因公务未能亲自出席，委托董事长殷俊先生代

为出席本次董事会会议。 

 全体董事对本次董事会会议的所有议案投同意票。 

 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的议案全部通过。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2024 年 1 月 19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召开第

十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的通知及会议材料。 

（三）2024 年 1 月 30 日，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在公司会议

室召开，会议采用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 

（四）应当出席董事会会议的董事 8 人，亲自出席会议董事 7 名，

刘澎董事因公务未能出席会议，委托董事长殷俊先生代为出席并行使表

决权。 

（五）董事长殷俊先生主持会议，监事长陈宗来先生、董秘陆铭红



女士、财务总监高飞先生列席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2023年度经营报告及 2024 年度经营计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关于 2024 年度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为适度提升公司资金使用效益，在保证资金安全和流动性的前提

下，公司决定对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投资于期限短、风险低、流动性

好的稳健型理财产品，在有效期内任一时点投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含），上述资金额度内可滚动使用，有效期为本次董事会会议审

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 

授权公司资金管理委员会在有效期、资金额度、产品范围内，行

使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等职权，具体事务由公司财务部负

责组织实施，并建立投资台账。 

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报》、香港《大公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耀皮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4年度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三）关于 2024 年度开展远期外汇交易业务的议案 

为规避或降低汇率波动造成的汇兑损失、增强财务稳健性，公司根

据对 2024 年业务开展情况的预计，决定适度开展远期外汇交易业务，品

种包括但不限于远期结售汇、外汇期权、货币互换、外汇掉期等以锁定

利润、防范汇率波动风险为目的的外汇衍生品及产品的组合。交易币种

只限于公司经营使用的主要结算币种美元、欧元。交易金额不超过 800

万美元、600 万欧元（任一时点不超过等值于人民币 1.5 亿元，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4.32%），期限为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

月，上述额度在授权有效期内可滚动使用。 

在报经批准的上述额度内，授权管理层在额度范围和有效期内行

使决策权及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具体事项由资金管理委员会审批，财

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 

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报》、香港《大公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耀皮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4年度开展远期外汇交易业务的公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四）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并决定其 2024 年度报酬的议案 

1、关于 2023 年度审计费用事项 

经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被公司聘请为 2022 年度财务报表和内部控制的审计机构，审计费



用为 190 万元（含税）。由于 2023年 5 月，公司完成收购大连耀皮玻璃

有限公司，合并范围新增 1家子公司，因此，2023 年度实际发生审计费

用 205 万元（含税）。 

2、关于聘任 2024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并决定其年度报酬事项 

根据财政部、国资委、证监会的《关于印发<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选

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的通知》（财会〔2023〕4号）、《公司章程》及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董事会

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提议，公司拟聘任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作为公司 2024 年度的财务报表和内控审计的审计机构，两项审计

费用合计为 198万元（含税）。 

本议案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报》、香港《大公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耀皮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变更会计师事务所并决定其 2024 年度报酬的公告”。 

 

（五）关于召开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报》、香港《大公报》、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上海耀皮玻璃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六）关于华东耀皮扩建辅助用房作为仓储使用的议案 

为降低物流成本，保证原材料安全库存，稳定生产，并提高闲置土

地利用率，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华东耀皮玻璃有限公司计划将闲置预留

土地硬化后作为临时堆场并建设辅助用房（仓库）作为原料仓储及相关

基本配套。项目投资金额为 914 万元人民币。建成后，将有效增加原料

仓储面积，辅助用房可以存储原料，临时堆场也有短期存放能力，还可

以临时增加库存玻璃存放，未来也可作为光伏玻璃加工车间。项目有利

于更有效利用厂区闲置地块，节约物流费用和原料采购成本，降低经营

风险。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七）关于制定《上海耀皮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上海耀皮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制度》。 



 

（八）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2023 年度考评和年绩效薪结算的议案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2023 年度考评和年绩效薪结算符合《上海耀皮

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绩效、薪酬管理办法》的规定。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耀皮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 2 月 1 日 


